
“中国光化学青年科学家奖”章程 

  

 设立宗旨 

 

为了促进和推动我国光化学学科的发展，鼓励广大青年学者创新进取，中国

化学会光化学专业委员会决定设立“中国光化学青年科学家奖”，奖励和表彰我

国光化学相关领域的优秀青年人才。 

 

 授奖对象 

在国内从事光化学研究，具有良好科学素质和道德、年龄不超过 45 周岁、

尚未获得“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资助、且具备以下条件的优秀工作者： 

1. 在基础研究领域中，有新的发展，观点明确、数据完整、结论可靠并已

在公开刊物上发表者；或者在应用的领域中，有独创和革新，解决了某一方面的

技术难题，并已经鉴定确认对国民经济或国防建设有一定意义并收到实效者。 

2. 申请人的科研成果应主要在国内完成(学术论文、专刊、获奖等科研成果

的第一单位为国内教学科研机构)，在国外进行的工作不在征选范围之内。 

 产生时间和办法 

“中国光化学青年科学家奖”每两年评选一次，每次评选两位优秀青年人才

（可空缺）。和全国光化学学术讨论会的召开在时间上同步进行。全国范围内各

大学、研究机构内具有中国国籍、符合授奖条件的光化学研究人员(不含博士后)

均有资格申请。本奖采取自由申请方式，申报者需在全国光化学学术讨论会会议

网站下载“中国光化学青年科学家奖”申请书，将参加评选的申报材料及论文、

成果证明材料发送给中国化学会光化学专业委员会。  



“中国光化学青年科学家奖”由“中国化学会光化学专业委员会”负责评选。 

“光化学专业委员会”将负责“中国光化学青年科学家奖”章程制定和修改，制

定评选方案，组织成立“中国光化学青年科学家奖评选委员会”，委员会负责材

料的复审和“中国光化学青年科学家奖”的评选。 

 奖励名额和荣誉 

“中国光化学青年科学家奖”每次评选名额为 2人。获奖人将被邀请出席全

国光化学学术讨论会，并在大会闭幕式环节中获得中国光化学青年科学家奖证书

和奖金。 

 冠名 

 “中国光化学青年科学家奖”接受以企业或者个人名义的冠名赞助。冠名后

名称为“中国光化学—冠名青年科学家奖”。 

 宣传公告 

中国化学会光化学专业委员会将在全国光化学学术讨论会会议网站及其他

和专业委员会相关的学术活动中宣传“中国光化学青年科学家奖”获奖人。 

 


